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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委員任一性別

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委員任期為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

聘（派）之，其任期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

聘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

席費。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

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為止。 

    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

聘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

席費。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項

增訂，現行條文第二

項移列為第三項，並

將原第二項「前項」

修正為「第一項」。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為第四項，並修正但

書前標點符號為句

號。 

 

二、彰化縣政府 函                   

地  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 辦 人：洪銘菘 

電  話：7531649 

傳  真：7283275 

電子信箱：sung0206@email.chcg.gov.tw  

受 文 者：彰化縣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 1月 21日  

發文字號：府農畜字第109002164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五條，業經本府以 109 年 1 月 

     10日府法制字第1090007956號令修正公布，敬請 查照。 

說  明： 

   一、旨揭自治條例修正案業經貴會第19屆第6次臨時會修正通過。 

   二、檢送本府109年 1月 10日府法制字第1090007956號令、修正條文各1份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本府法制處、本府農業處 

彰化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 1月 10日 

發文字號：府法制字第10900079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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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修正「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五條 

修正「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五條。 

 附修正「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五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副縣長  洪 榮 章 代行 

「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理自治條例」第三條、第五條 

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家畜：指牛、羊、馬、豬、鹿、兔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 

二、家禽：指雞、鴨、鵝、火雞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 

三、畜牧場：指飼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規模之家畜、家禽生產場所。 

四、新設置畜牧場：指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後提出申請或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

而申請增建(其增加場地面積以原場地之毗連土地一倍為限)、改建及修建之

畜牧場。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取得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二)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五年經鄉(鎮、市)公所及本府查證有飼養事實。 

第 五 條  申請新設置畜牧場登記，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須具有職業學校以上畜牧、獸醫或畜牧獸醫科系畢 

  業，或曾受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有結業證明

書，或具有二年以上現場工作經驗經鄉 (鎮、市、區) 公所證明其資格者。 

二、土地應屬依法可作畜牧設施使用，使用之土地面積不超過畜牧場土地總面積

百分之八十，有建築物者，應依法領有建築執照。 

三、應設置畜禽廢污處理設備，並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之標準。但取得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同意委託代處理業處理廢污之證明或有足夠土地還原畜牧廢污經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認可者，得免設置。 

四、新設置畜牧場應距離商店、廠房、機關（構）、學校及非自有住宅（不含農

舍）等周界三百公尺範圍以上。但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取得畜牧設施容

許使用同意書或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提出申請，且於本自治條例公布

施行後，取得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而申請增建(其增加場地面積以原場地

之毗連土地一倍為限)、改建及修建設施者，不在此限。 

  新設置畜牧場除須依畜牧場主要設施設置標準規定辦理外，須設置密閉式堆肥舍

及除臭設施，依其申請類型，應再設置下列設施： 

一、飼養豬場：水濂或其他相同功能之密閉式豬舍，及其排風口處設置除臭設 

  施、豬廁所糞便回收系統、沼氣回收利用或發電系統。 


